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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商法实务》

前言

对于国际商法，目前学术界尚无一个统一公认的概念。我们认为，国际商法是调解跨越国界的商事关
系，以及与此有关的各种关系的法律规范总和。在当代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之下，国际商法所涉及的
范围极其广泛。除了传统的合同法、买卖法、代理法、海商法、组织法、保险法以外，还包括产品责
任法、工业产权法、电子商务法等众多领域。国际商法由两大部分构成：国际法规范与国内法规范。
国际法规范指的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一起制定的商事规则或从事国际商事交往的主体共同认可的
惯例。几个国家共同制定的商事规则表现为国际条约或公约；从事国际商事交往的主体承认的惯例就
是国际商事惯例。条约与公约组成了国际商法的重要渊源。国际商事惯例并未形成公约或条约，但它
又具备了这样的特点：有实在的内容，包括当事人及其权利与义务；在国际商事活动中被反复地加以
使用，并成为各国公认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习惯性做法。任何的国际惯例都必须具备上述两个方面
的条件，缺一不可。当代得到普遍承认的国际商事惯例主要有海牙统一私法协会、国际商会等组织制
定的关于商事活动方面的规则。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各国也以国内法的方式规范国际商事活动。包
括制定法和判例两方面。这些国内法形式的商法也同样可以适用于这些国家自身的涉外商事活动。在
不违背国际条约或公约的前提下，各国对许多涉外商事问题另行作出规定。我国也制定了自己的国内
商法。许多国家制定的商事法律都受到了大陆法系与普通法系国家法律的影响，特别是主要发达国家
相关法律的影响。普通法系的国家通过单行法的形式制定商事法律，一些大陆法系的国家通过法典的
方式制定商事法律。另外，鉴于判例在英美等发达国家是一种主要的法律形式，故相关的国际商事判
例也就构成了这些国家商法的组成部分。结合相关的司法实践，我们也会介绍一些发达国家的国际商
事判例。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国际商事活动同我们生活的联系越来越紧密，相关的事例俯首皆是。
因此，我们也把所学内容同日常所闻、所见的大量国际商事活动联系起来，使课本内容与鲜活的社会
实际相互印证，引领我们去认识实际，并服务于实际的社会生活。我们本着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理论
“必需、够用”的原则，介绍了有关国际商事交往的国际条约和惯例，并以对比分析的方式介绍了世
界上不同法系中各主要发达国家的相关法律，同时兼顾我国的相关法律，辅之以相应的案例和背景知
识，以便于学生理解和掌握。本书主编为强大，副主编为李显平、徐华娟，参编人员是张颢、孙建、
于午丁。各章的编写情况如下：强大（第一、十二章）、李显平（第十一章）、徐华娟（第六、七章
）、张颢（第三、四、五章）、孙建（第二、十章）、于午丁（第八、九章）。鉴于编者水平所限，
书中难免存在不足之处，请广大读者给予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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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商法实务》

内容概要

《国际商法实务》是全国高职高专教育“十一五”规划教材。《国际商法实务》集中介绍了调整国际
商事交往的法律，采用兼顾国际与国内、普通法系与大陆法系的写作方法，阐述了各个法律领域的主
要内容。为达到使学生掌握知识点和训练学生实践能力的目的，《国际商法实务》本着理论与实践相
结合、理论服务于实践的原则设计了案例分析、本章小结、同步训练等栏目。《国际商法实务》可作
为高等职业院校、高等专科院校、成人高校、民办高校及本科院校二级学院的相关专业教学用书，也
可供五年制高职院校、中等职业学校及其他有关人员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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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日耳曼法系日耳曼法系以德国为代表，故亦称德国法系。属于该法系的国家有奥地利、瑞士、葡萄
牙、丹麦、挪威、意大利、比利时、西班牙和日本等国。中国国民政府时期的票据法也属于该法系。
该法系各国的票据法注重于票据的信贷作用与流通作用，其特点是将票据的基本关系与票据关系区别
开来，认为票据是一种不要因的证券，票据上的权利与义务关系不受其基本关系的影响，票据在转让
时，凡善意而又支付了相当对价的受让人均可受到法律保护，不受任何人的对抗。1930年和1931年日
内瓦统一票据法6个公约被批准通过后，德国票据法也作了相应的修改，并于1933年6月颁布了《德国
票据法》和《德国支票法》。因此，可以说德国票据法也属于日内瓦统一票据法法系。3.英美法系英
美法系包括英、美及某些受英国普通法传统影响的国家。英国票据法颁布于1882年，它是在总结英国
过去有关票据的习惯、特别法和判例的基础上起草而成的。其主要特点与德国票据法相近似，不过在
某些具体规定上比德国票据法更开放、灵活，更有利于巩固票据的信用和扩大票据的流通。4.日内瓦
统一票据法法系从上所述，各法系的票据法各具特点，分歧不少，这对于商业的发展，特别是对于票
据在国际经济与贸易中的流通、使用是十分不利的。因此，从20世纪初期起，有些国际组织便试图把
各国的票据法统一起来，遂有1910年及1912年的海牙国际会议倡导制定“统一国际票据法公约”，但
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而被迫中断。其后，经过长期的酝酿，终于在国际联盟主持下于20世纪30
年代初期，在日内瓦通过了六项关于统一汇票、本票、支票的日内瓦公约，即《1930年关于统一汇票
和本票法公约》（以下简称《日内瓦票据法公约》）；《1930年关于解决汇票和本票法律的冲突公约
》；《1930年关于汇票、本票印花税公约》；《1931年关于统一支票法的日内瓦公约》（以下简称《
日内瓦支票法公约》）；《1931年关于解决支票法律若干冲突的公约》；《1931年关于支票印花税公
约》。现在大多数欧洲国家以及日本和某些拉美国家已经采用了上述《日内瓦票据法公约》，但由于
该公约主要是按照欧洲大陆法系统（特别是德国法系的传统）制定的，英美法系各国认为《日内瓦票
据法公约》的某些规定与英美法系票据法的传统和实践有矛盾，故从一开始大多数英美法系的国家对
《日内瓦票据法公约》就持有保留态度，英国拒绝参加《日内瓦票据法公约》；美国也只在汇票、本
票印花税公约和上述关于支票的三项公约上签字，但对统一汇票、本票公约始终拒绝签字。这样一来
，目前在西方国家主要存在着《日内瓦票据法公约》的统一票据法和英美法系的票据法之区别。

Page 5



《国际商法实务》

编辑推荐

《国际商法实务》为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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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不是很好，而且出版得有点早了，该买别的版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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